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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張召集委員慶忠補充說明。（不在場）張委員不在場。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進行

逐條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四條。 

建築師法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 四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充任建築師；已充任建築師者，由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

止其建築師證書： 

一、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二、罹患精神疾病或身心狀況違常，經中央主管機關委請二位以上相關專科醫師諮

詢，並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不能執行業務。 

三、受破產宣告，尚未復權。 

四、因業務上有關之犯罪行為，受一年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而未受緩刑之

宣告。 

五、受廢止開業證書之懲戒處分。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原因消滅後，仍得依本法之規定，請領建築師證書。 

主席：第四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

進行三讀。宣讀。 

修正建築師法第四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建築師法第四條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七案。 

七、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陳雪生等 18 人擬具「建築師法第二十

八條之一及第三十一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4 會

期第 6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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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字號：台立內字第 1024000441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本院委員陳雪生等 18 人擬具「建築師法第二十八條之一及第三十一條之一條

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業經審查完竣，毋須經黨團協商，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 貴處 102 年 10 月 30 日台立議字第 1020704528 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審查委員陳雪生等 18 人擬具「建築師法第二十八條之一及第三十一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審

查報告 

一、委員陳雪生等 18 人提案，係 102 年 10 月 18 日本院第 8 屆第 4 會期第 6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

內政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於 102 年 12 月 9 日舉行第 8 屆第 4 會期第 17 次全體委員會議，將本案提出審查，邀請提

案委員陳雪生說明提案要旨。並請內政部部長李鴻源列席說明，另請法務部派員列席備詢，

會議由張召集委員慶忠擔任主席。 

三、委員陳雪生等 18 人提案要旨： 

鑑於台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於九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廢止，原三級

政府組織（中央、省（直轄市）、縣市政府）層級正式走入歷史。為配合地方制度法之實施

與地方自治之落實，有關建築師公會組織應配合予以調整因應。 

民國 98 年 12 月 30 日修正公布之建築師法，其修法立意主要係將台灣省建築師公會所屬

各縣市辦事處，升格為各縣市建築師公會，升格後原台灣省建築師公會即無存在之必要，因

此建築師法第廿八條明定…原省建築師公會應自期限屆滿日起一年內辦理解散；即省建築師

公會係指台灣省建築師公會，因修法關係漏植台灣二字，致使「福建省建築師公會」地位等

同於「台灣省建築師公會」，而遭受必須辦理解散的池魚之殃，此正與建築師法第二十八條

之一立法原意「為促進金門馬祖地區之建築師公會發展…」讓福建金門馬祖地區建築師公會

，繼續存在的修法原旨，背道而馳。 

修正重點如下： 

(一)、基於歷史特殊性及實體未改變，及促進離島地區之建築師公會發展，明定原福建省建

築師公會應變更組織，並指定主管機關。（修正條文第二十八條之一） 



 

 294

立法院公報 第 103 卷 第 3 期 院會紀錄 

(二)、為配合修正新增第二十八條之一第二項，明定變更組織而財產轉移之適用規定。（修

正條文第三十一條之一）。 

四、內政部部長李鴻源說明： 

建築師受委託辦理建築物及其實質環境之調查、測量、設計、監造、估價、檢查、鑑定

、申請建築許可、招商投標、擬定施工契約及其他工程上之接洽事項等各項業務，其服務品

質之良窳與工程品質息息相關，直接影響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全，因此，本法於 60 年 12 月 27

日制定公布後，亦經歷多次修正，有關建築師事務所人員之組成、資格、業務範圍及經營管

理等，確有適時調整以契合時代環境變革之必要，俾確保服務品質，以提高工程品質及維護

公共安全。 

據此，本部自 93 年起即積極研修建築師法，於 98 年研擬修正草案送請行政院審議，經

行政院 99 年 8 月 6 日以院臺建字第 0990101559 號函送 大院審議，並經 大院一讀交付內

政委員會審查，惟至 大院第 7 屆會期結束，仍未能完成修法程序。本部除針對全案修正草

案再行檢討後，於 102 年 8 月送請行政院審議，刻由行政院審查中外，為落實人權保障，及

爭取時效，爰單獨提出建築師法第 4 條修正草案，經行政院審查後，於 101 年 8 月 23 日以院

臺建字第 1010140649 號函送 大院審議。 

大院陳雪生委員等 18 人，提案修正建築師法第 28 條之 1 及第 31 條之 1 條文，係鑑於政

府組織改造，原省建築師公會應辦理解散，致使福建省建築師公會肇生存續問題，惟福建省

建築師公會長年協助離島地區處理協審發照、修訂相關建築法令，針對提升行政效率及地方

建設發展確有實質貢獻，提出修正草案，讓福建省建築師公會變更組織為金門馬祖地區之建

築師公會，其變更組織而財產移轉免徵相關租稅。 

查為促進金門馬祖地區之建築師公會發展，本法現行條文第 28 條之 1 就金門馬祖地區之

建築師公會已有相關規定，基於原福建省公會之歷史特殊性及實體未改變，為有效解決金門

馬祖地區因登記開業之建築師人數不足難以成立新的公會，輔導其變更組織為金門馬祖地區

之建築師公會為較佳方式，與本部報行政院審查之本法修正草案方向相同，本部敬表同意。 

大院陳雪生委員提案修正建築師法第 28 條之 1 及第 31 條之 1 條文，係為改善建築師執

業環境，以及提升其競爭力，本部敬表同意。 

五、經說明及詢答後，進行逐條審查，關於本案修法意旨，委員咸表支持。爰決議：「照案通過。

」。 

六、本案審查完竣提請院會公決，並由召集委員張慶忠於院會討論本案時作補充說明，院會討論本

案前，不須黨團協商。 

七、附條文對照表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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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師法第二十八條之一及第三十一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審 查 會 通 過
委員陳雪生等18人提案
現 行 法

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陳 雪 生 等 1 8 人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照案通過） 
第二十八條之一 為促進金門馬

祖地區之建築師公會發展，規

定如下： 
一、建築師領得開業證書後，

得加入金門馬祖地區之建築

師公會，不受前條第四項規

定之限制；非加入該管金門

馬祖地區之建築師公會，不

得於金門馬祖地區執行業務

。但在該管金門馬祖地區之

建築師公會未成立前，不在

此限。 
二、領有金門馬祖地區開業證

書之建築師，得加入臺灣本

島之直轄市、縣（市）公會

，並以一個為限。 
原福建省建築師公會應變

更組織為金門馬祖地區之建築

師公會，並以會所所在地之當

地政府為主管機關。 

委員陳雪生等 18 人提案： 
第二十八條之一 為促進金門馬

祖地區之建築師公會發展，規

定如下： 
一、建築師領得開業證書後，

得加入金門馬祖地區之建築

師公會，不受前條第四項規

定之限制；非加入該管金門

馬祖地區之建築師公會，不

得於金門馬祖地區執行業務

。但在該管金門馬祖地區之

建築師公會未成立前，不在

此限。 
二、領有金門馬祖地區開業證

書之建築師，得加入臺灣本

島之直轄市、縣（市）公會

，並以一個為限。 
原福建省建築師公會應變

更組織為金門馬祖地區之建築

師公會，並以會所所在地之當

地政府為主管機關。 

第二十八條之一 為促進金門馬

祖地區之建築師公會發展，規

定如下： 
一、建築師領得開業證書後，

得加入金門馬祖地區之建築

師公會，不受前條第四項規

定之限制；非加入該管金門

馬祖地區之建築師公會，不

得於金門馬祖地區執行業務

。但在該管金門馬祖地區之

建築師公會未成立前，不在

此限。 
二、領有金門馬祖地區開業證

書之建築師，得加入臺灣本

島之直轄市、縣（市）公會

，並以一個為限。 

委員陳雪生等 18 人提案： 
一、新增第二項。 
二、離島金門馬祖地區地理交通

、經濟規模與執業環境現況等

遠不及台灣本島；建築師若優

先選擇於金門馬祖地區登記開

業，其生存將極為困難。現有

於金門縣登記開業建築師僅四

人，連江縣則無，足以為證。 
三、現因金門馬祖地區登記開業

之建築師人數不足難以成立新

的公會；若未修法則將肇致本

條條文第一項之金門馬祖區執

業之建築師，沒有可以歸籍公

會之困境並且影響其執業權益

。 
四、原福建省建築師公會即以金

門馬祖地區為其轄區，基於歷

史特殊性及實體未改變，應輔

導當地既有之建築師公會轉型

，逕予變更組織為金門馬祖地

區建築師公會。 
審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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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十一條之一 本法中華民國

九十八年十二月十一日修正之

條文施行前，已設立之中華民

國建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應

自該修正施行之日起二年內，

依本法規定變更組織為全國建

築師公會；原已設立之臺灣省

建築師公會所屬各縣（市）辦

事處，得於三年內調整、變更

組織或併入各直轄市、縣（市

）建築師公會；其所屬直轄市

聯絡處得調整、變更組織或併

入各該直轄市建築師公會。 
因第二十八條之一第二項

及前項調整或變更組織而財產

移轉，適用下列規定： 
一、所書立之各項契據憑證，

免徵印花稅。 
二、其移轉之有價證券，免徵

證券交易稅。 
三、其移轉貨物或勞務，非屬

營業稅之課徵範圍。 
四、其不動產移轉，免徵契稅

及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但土

地於再移轉時，以前項調整

或變更組織前該土地之原規

委員陳雪生等 18 人提案： 
第三十一條之一 本法中華民國

九十八年十二月十一日修正之

條文施行前，已設立之中華民

國建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應

自該修正施行之日起二年內，

依本法規定變更組織為全國建

築師公會；原已設立之臺灣省

建築師公會所屬各縣（市）辦

事處，得於三年內調整、變更

組織或併入各直轄市、縣（市

）建築師公會；其所屬直轄市

聯絡處得調整、變更組織或併

入各該直轄市建築師公會。 
因第二十八條之一第二項

及前項調整或變更組織而財產

移轉，適用下列規定： 
一、所書立之各項契據憑證，

免徵印花稅。 
二、其移轉之有價證券，免徵

證券交易稅。 
三、其移轉貨物或勞務，非屬

營業稅之課徵範圍。 
四、其不動產移轉，免徵契稅

及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但土

地於再移轉時，以前項調整

或變更組織前該土地之原規

第三十一條之一 本法中華民國

九十八年十二月十一日修正之

條文施行前，已設立之中華民

國建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應

自該修正施行之日起二年內，

依本法規定變更組織為全國建

築師公會；原已設立之臺灣省

建築師公會所屬各縣（市）辦

事處，得於三年內調整、變更

組織或併入各直轄市、縣（市

）建築師公會；其所屬直轄市

聯絡處得調整、變更組織或併

入各該直轄市建築師公會。 
因前項調整或變更組織而

財產移轉，適用下列規定： 
一、所書立之各項契據憑證，

免徵印花稅。 
二、其移轉之有價證券，免徵

證券交易稅。 
三、其移轉貨物或勞務，非屬

營業稅之課徵範圍。 
四、其不動產移轉，免徵契稅

及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但土

地於再移轉時，以前項調整

或變更組織前該土地之原規

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為原

地價，計算漲價數額，課徵

委員陳雪生等 18 人提案： 
一、為配合修正新增第二十八條

之一第二項之措施。 
二、原福建省建築師公會變更組

織為金門馬祖地區之建築師公

會，係屬地方制度法之實施與

地方自治之實際調整或變更組

織性質，尚無租稅之課徵問題

，爰明定免徵相關租稅。 
審查會：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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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為原

地價，計算漲價數額，課徵

土地增值稅。 

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為原

地價，計算漲價數額，課徵

土地增值稅。 
 
 
 
 
 
 
 
 
 
 
 
 
 
 
 
 
 
 
 
 
 
 
 
 

土地增值稅。 

 



 

 298

立法院公報 第 103 卷 第 3 期 院會紀錄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張召集委員慶忠補充說明。（不在場）張委員不在場。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進行

逐條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二十八條之一。 

建築師法第二十八條之一及第三十一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二十八條之一  為促進金門馬祖地區之建築師公會發展，規定如下： 

一、建築師領得開業證書後，得加入金門馬祖地區之建築師公會，不受前條第

四項規定之限制；非加入該管金門馬祖地區之建築師公會，不得於金門馬祖

地區執行業務。但在該管金門馬祖地區之建築師公會未成立前，不在此限。 

二、領有金門馬祖地區開業證書之建築師，得加入臺灣本島之直轄市、縣（市

）公會，並以一個為限。 

原福建省建築師公會應變更組織為金門馬祖地區之建築師公會，並以會所所在

地之當地政府為主管機關。 

主席：第二十八條之一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一條之一。 

第三十一條之一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十一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設立之中華民國建

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應自該修正施行之日起二年內，依本法規定變更組織為全國

建築師公會；原已設立之臺灣省建築師公會所屬各縣（市）辦事處，得於三年內調

整、變更組織或併入各直轄市、縣（市）建築師公會；其所屬直轄市聯絡處得調整

、變更組織或併入各該直轄市建築師公會。 

因第二十八條之一第二項及前項調整或變更組織而財產移轉，適用下列規定： 

一、所書立之各項契據憑證，免徵印花稅。 

二、其移轉之有價證券，免徵證券交易稅。 

三、其移轉貨物或勞務，非屬營業稅之課徵範圍。 

四、其不動產移轉，免徵契稅及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但土地於再移轉時，以前

項調整或變更組織前該土地之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為原地價，計算漲

價數額，課徵土地增值稅。 

主席：第三十一條之一照審查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

進行三讀。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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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建築師法第二十八條之一及第三十一條之一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建築師法第二十八條之一及第三十一條之一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

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八案。 

八、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楊玉欣等 38 人擬具「

醫療法第六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3 會期第 14 次會議

報告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20 日 

發文字號：台立社字第 1024502634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本院委員楊玉欣等 38 人擬具「醫療法第六十條條文修正草案」乙案，業經審

查完竣，復請查照，並請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 貴處 102 年 6 月 4 日台立議字第 1020702562 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含條文對照表）。 

正本：議事處 

副本：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審查本院委員楊玉欣等 38 人擬具「醫療法第六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報告 

一、本案係本院第 8 屆第 3 會期第 14 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 

二、本會於 102 年 12 月 12 日舉行第 8 屆第 4 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 26 次全體委員會

議，審查本院委員楊玉欣等 38 人擬具「醫療法第六十條條文修正草案」。由江召集委員惠貞


